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預開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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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員進入出納系統開立

預開收據 

收到

會簽

公文

當日 

開立電腦收據，確認繳款單

位及計畫名稱，並備註註

明：預開、匯款銀行、帳號、

戶名。 

預開收據第一聯(收據聯)附

於會簽公文內，並由出納組

承辦人員註明收據號碼 

出納組長審核 

主計主任審核 

 公文 

 流程 

申請表第一聯由收據申請單位

留存，第二聯由出納組留存，以

便控管預開收據之開立 

預開收據第一聯(收據聯)交由收

據申請單位 

於會簽公文中明揭收據收款事
由、款額、繳款人名稱及應載明
事項等交待出納組。 

 

 
以表單方式（含函文）至出納
組辦理預開收據 

 

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 

 

預開收據第二聯(主計室存查聯)、第三聯

(存根聯)暫留存出納組，待款項入帳 

款項入帳後，出納組將預開收據第二聯(主

計室存查聯)繳交主計室，預開收據第三聯

(存根聯)由出納組留存 

收據及國庫

繳款書遞

送、簽收作業 

 

承辦人員進入出納系統

開立預開收據 

收據申請單位爾後

如有補會文時，請

於會簽公文中附上

「國立嘉義高級中

學預開自行收納款

項統一收據第一聯

影本，以供核對 

開立電腦收據，確認繳款單位及

計畫名稱，並備註註明：預開、

匯款銀行、帳號、戶名。 

收到

申請

表當

日 

依據預開收據申請

表進行控管，如已

逾預計付款時間，

會知申請單位處理 


